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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社会

本报菏泽8月13日讯(记者 崔
如坤 通讯员 王冬兰 张效谦 )

公民依法维护权益受到法律保护
和支持，但如果采取极端方式违反
法律，将受到法律惩处。近日，被执
行人张某、李某，案外人张某某以扯
条幅、堵法院大门的方式威胁法官，
抗拒执行，被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司法拘留15天。

据了解，申请人陈某、王某与张
某、李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法院判
决张某、李某偿还陈某、王某借款人
民币483万余元。判决生效后，张某、
李某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确定的义
务，陈某、王某向法院申请执行。在
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多次做被执
行人张某、李某的工作，劝其自觉履
行，但被执行人态度一直非常强硬，
拒不履行生效判决。

7月26日，执行人员遂依法对被
执行人张某、李某名下的房产进行
评估、拍卖。8月9日，被执行人张某、
李某纠集其亲属20余人，采取扯条
幅、在信访大厅吵闹、谩骂等方式到
法院上访，并威胁接访法官：“如果
法院不停止执行，就天天来闹，直到
法院停止执行为止。”随后，张某、李
某纠集其亲属封堵法院大门，阻止
任何车辆进出，严重干扰法院正常
工作。

在单县办案的承办法官和执行
人员接到通知后，迅速赶回法院，接
待张某、李某，耐心劝导他们撤下条
幅，如对案件判决不服可进行申诉，
不要采取极端方式，影响法院正常
办公秩序。但张某、李某仍然不听劝
阻，要求法院立即停止执行，否则还
将继续围堵法院。

这种情况下，张某、李某、张某
某的行为已对法院办公秩序和法院
执行构成严重妨碍，且态度恶劣、影
响极坏，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相
关规定，对被执行人张某、李某及案
外人张某某依法拘留15日，对其他
亲属则坚持教育为主，免于处罚。

本报郓城8月13日讯(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伺同方 ) 郓
城县一男子好心扶倒地老太太被
指撞人，老人亲属不明就里将男
子打成轻伤，郓城县公安局经调
查分析，未见两车有碰撞痕迹，排
除该男子撞人嫌疑，8月9日，打人
的三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批准逮
捕。

5月30日14时许，正在吃饭的
郓城县男子樊某突然听到邻居在
门口喊，称他家老太太在新街北
头被人碰倒。樊某一听就急了，马

上和二哥、儿子赶赴现场，在现场
看到老太太坐在地上，所骑的电
动三轮车歪倒在身边。老太太称
自己被旁边的黑色桑塔纳所撞，
车主去对面移动公司交话费了。

于是，樊某三人耐心在车前
等车主华某出现。当华某否认撞
倒老太太后，喝了酒的樊某不由
分说，一拳打向华某右眼，华某见
势不妙向移动公司大厅跑去，其
他人紧随华某对其追逐殴打。华
某一直跑到移动公司大厅后，被
打倒在地，右部眼睛和右部耳朵

都被打出血。
直到华某被打晕后，樊某等

人才收手出门，叫救护车将老太
太送往医院，此时华某在热心市
民帮助下被送往医院。

对于老太太的指责，华某事
后直喊冤枉。华某回忆称，5月30

日13时许，自己停好车时发现，车
辆西侧两三米处有一个老太太倒
在地上，身边还歪着一辆电动三
轮车。“我当时上前去扶老太太，
老太太说她开电动三轮车的速度
快了，拐弯时车侧翻，以至于腿被

车子压到，还让我帮她抬了抬腿，
之后见又过来一个中年男子帮
忙，我才去交话费，没想到会被诬
陷挨打。”

随后，郓城县公安局对黑色
轿车与电动三轮车车身形成的痕
迹进行分析，未见两车有接触碰
撞痕迹，而犯罪嫌疑人樊某三人
在公共场所随意追逐、殴打他人，
致人轻伤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
规定，涉嫌寻衅滋事，8月9日，犯
罪嫌疑人被依法批准逮捕。

本报菏泽8月13日讯(记者
张继业 通讯员 李增强)

家有老人的市民要注意，老
人外出要尽量有人陪伴，或者
将写有联系方式的卡片放在
老人口袋，否则老人很容易会
因迷路回不了家。9日，菏泽开
发区丹阳派出所、和平路派出
所分别救助两位迷路老人。

9日16时15分，和平路派出
所接到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
指令，在华英路佳和花园西门
往北100米路西，一名鄄城籍老
太太迷路找不到家了。民警王

福鹏、杨自臣立刻赶往现场。
经了解，老太太姓赵，年

龄85岁，家住鄄城县旧城镇，
五天前来到菏泽女儿家居住。
当天午饭后从女儿家出来玩，
结果因对附近不熟悉而迷路。

民警耐心安抚老人，并询
问了解到其女婿的工作单位，
后民警与其女婿单位办公室
取得联系，查找到其女婿电
话，确认老人就在佳和花园小
区内居住，刚来菏泽，年纪大
了，记不清路。

随后民警陪着老人耐心

等待，直到其女儿将老人接
走。

上面这位老太太刚来菏
泽，不熟悉女儿家周边的情况
迷路；而下面这位老大爷却是
在自家地盘走丢。

9日20时许，丹阳派出所
接群众报警称：在人民路一佳
中学门口超市有位老大爷找
不到家。接到报警后，民警迅
速到现场了解得知，老大爷称
自己住在牡丹区南城办事处
张楼，80多岁，早晨骑三轮车
出来吃早餐，在回家时因上了

年纪忘了回家的路，便骑着三
轮车到处转，一直到晚上20时
许都未能找到家。

丹阳派出所民警一边联
系老人家人，一边与市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联系，查找当天
是否有群众报警家中老人走
失。通过返回的信息，民警得
知在当天上午确实有群众报
警称家中老人走失。

随后，民警通过报警电话
迅速与报警群众取得联系，确
认该迷路老人与报警人所寻
找的家人是同一人。

扶扶老老人人被被指指撞撞人人，，男男子子莫莫名名挨挨揍揍
┮郓城警方对车身进行分析，未见两车有碰撞痕迹
┮三人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批准逮捕

老老人人外外出出迷迷路路，，可可不不是是闹闹着着玩玩
菏泽开发区警方一日救助两位迷路老人
老人外出尽量有人陪同或将联系卡放入老人口袋

围堵法院

被拘留15日

东明夜间查处
一非法演出团体

本报东明8月13日讯(记者 李

贺 通讯员 刘汉功 陈鹏 ) 11

日20时，东明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局接到热线，反映在炼油厂十字路

口有一杂技团正在演出。执法人员

立即赶赴现场，及时制止此次非法

演出活动。

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该

演出团正在表演杂技，已有大量人

员聚集观看。执法人员立即找到该

团负责人，依法亮证进行检查。经询

问，该杂技团来自中国吴桥杂技武

校，在此演出未经东明县文化行政

部门审批，属于非法演出。

执法人员责令其立即停止演

出，疏散现场观众。并对该团体进行

法律法规教育和警告，明令其未经

批准不得进行演出。该团负责人认

识到自身错误行为，主动接受处罚

决定，收拾物品离开了演出场地。为

防止该演出团体在别处再次进行演

出，执法人员跟随其后，直至看到该

团体离开东明。

“外来流动演出团一般人员复

杂、场地杂乱，同时噪声污染，严重

影响周围居民休息。”东明县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说，东明县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将坚决杜绝外

来流动演出团的非法演出行为，确

保东明县演出市场健康有序。

撞死人跑了，警方根据车上散落物和车损比对锁定肇事车

菏菏泽泽交交警警侦侦破破““88··88””交交通通肇肇事事逃逃逸逸案案

本报菏泽8月13日讯(记者
景佳) 发生在220国道上的

“8·8”交通肇事逃逸案告破。
菏泽市公安交警支队直属大
队民警经过连续数日缜密排
查，根据车上散落物和车损比
对，锁定肇事车。目前，肇事车
辆嫌疑人贾某已被刑事拘留。

8月8日14点时20分许，220

国道马岭岗原收费站南一公
里附近，一辆疾驶车辆将一电
动三轮车撞倒后向北逃逸，报
警人没看见肇事车牌，电动三
轮车上一人死亡，两人受伤。

民警到达事故现场后，发现一
人倒在地上已死亡，两名受伤
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地上
一片血迹，肇事车辆逃逸，事
故现场除遗留有肇事车辆雨
刷器残片和挡风玻璃碎片，再
无其它散落物。办案民警称，
此事故为恶性交通肇事致人
死亡逃逸案件。

菏泽市公安交警支队直
属大队迅速成立“8·8”交通
肇事逃逸案件侦破小组，组
织干警沿肇事车可能的逃逸
方向展开追查，重点查看沿

途监控、卡口录像以便锁定
车辆逃逸路线。转眼过去三
天，民警调取沿途 2 0余处监
控录像，走访群众1 3 4人，案
件终于有较大进展，根据车
上散落物和车损比对，将肇
事车辆锁定为一辆银白色雪
弗兰轿车。民警调取该车出
事前的运行轨迹及通过监控
卡点的监控录像，经现场目
击者辨认，该车正是肇事车
辆。民警通过公安交通综合
管理平台查询到车主贾某，
遂传唤其到交警直属大队进

行询问。
在直属大队，贾某对交

通 肇 事 后 逃 逸 事 实 供 认 不
讳。据贾某交代，事发前，他
们一行五人在马岭岗一村庄
喝完喜酒，途径220国道时由
南向北行驶，不慎与由东向
西行驶的电动三轮车发生碰
撞，致电动三轮车上一人死
亡，两人受伤。为逃避法律责
任，遂驾车逃逸，事发后，他
将 车 辆 号 牌 摘 下 藏 于 亲 戚
家。目前，肇事车辆嫌疑人贾
某已被刑事拘留。

肇事车逃逸时被沿途监控里拍下。照片均由警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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